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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由相关领域的具有丰富实践和学术素养的法律专业人士撰写适用导引，对
相关法律领域作提示立法动态及适用重点、难点。
　　2.对于主体法中的重点法条及专业术语进行注解，帮助读者把握立法精神，理解条文含义。
　　3.根据司法实践提炼难问题，由相关专家运用法律规定及原理进行权威解答。
　　4.在主体法律文件之后择要收录与其实施相关的配套规定，便于读者查找、应用。
　　此外，为了凸显丛书简约、实用特色、分册根据需要附上实用图表、办事流程等，方便读者查阅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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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税率　第四条　免锐　第五条　咸税　第六条　应税所得的计算　第七条　境外所得　第八
条　纳锐申报和扣缴义务　第九条　缴税期限　第十条　计算单位　第十一条　手续费　第十二条　
利息所得和征税　第十三条　征收管理　第十四条　制定实施条例的授权　第十五条　生效日期配套
法规　（一）综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锐法实施条例（2008年2月18日）　　国中务总局关于
印发《个人所得锐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年所得12万以上的纳税申报）》（中英文对照版）的通知
（2008年3月10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自行纳锐申报办法（试行）》的通知
（2006年11月6日）　　国中务总局关于印发《人个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005年12月23日）　　个体工商户税收定其定额征收管理办法（2006年8月30日）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6年12月21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个人所得锐管理办法》的通知（2005年7月6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执行
税收协定和个人所得税法若干问题的通知（2004年7月23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际组织驻华机构
、外国政府驻华使领域馆和驻华新闻机构雇员人个所得税征收方式的通知（2004年6月23日）　　⋯⋯
　（二）税收政策　（三）税前扣除　（四）税收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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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一条【手续费】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缴的税款，付给百分之二的手续费。
注解本条是关于对履行扣缴义务的扣缴义务人支付手续费的规定。
在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方面，扣缴义务人为了代扣代缴税款，额外支出了时间、金钱、劳动力，这
部分支出即是扣缴义务人蒙受的经济上的损失。
对于这部分损失，法律规定了退给手续费的补偿方式，是符合公平的基本原则的。
如果对于扣缴义务人的损失不进行补偿，不仅仅会有违公平原则，更会大大降低扣缴义务人履行义务
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将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
扣缴义务人的应得的手续费是法律规定的，所以扣缴义务人的扣缴义务是法定义务，履行了法定义务
的扣缴义务人取得手续费也是法定权利，任何机关或个人都不得剥夺。
扣缴义务人取得手续费的前提是履行了代扣代缴义务。
首先，能够取得手续费的，必须是法律规定的扣缴义务人，不是扣缴义务人的单位或个人不能获得手
续费，比如《财政部关于一些地方国税局从海关缴库的代征税款中提取手续费问题的通知》规定，海
关是国家税法规定的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的代征机关，不属于扣缴义务人。
其征收税款也不属于代扣、代收税款，因此，海关征收的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不能提取手续费。
其次，取得手续费的第二个条件是扣缴义务人履行了扣缴义务。
应用手续费如何退付？
可否由扣缴义务人直接在税收中坐支？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44条的规定，税务机关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第ll条的规定付给扣缴义务
人手续费时，应当按月填开收入退还书发给扣缴义务人。
扣缴义务人持收入退还书向指定的银行办理退库手续。
由此可见，代扣手续费是税务机关按照规定支付给扣缴义务人的。
代扣手续费只能由县级以上税务机关统一办理退库手续，不得在征收税款构成中坐支。
配套《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44条第十二条【利息所得的征税】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开征、减征
、停征个人所得税及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注解本条是关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是指对个人在中国境内存储的人民币、外币取得的利息所得征收的
个人所得税。
1993年修定的个人所得税法中储蓄存款是作为免税所得的。
1999年8月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将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纳为应税所得，
同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对储蓄存款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开始对储蓄存款的利息征
收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5％。
2007年，国务院对这一实施办法进行了修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的税率由25％降低为5％。
对于这一办法规定的对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储蓄存
款利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
凡在中国境内的储蓄机构存有人民币、外币及外汇并因此取得利息所得的个人，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取得的储蓄存款的利息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
（2）税率及计算。
储蓄利息存款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为5％，按照每次取得的利息余额征收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为：应
纳税额=利息余额×5％。
（3）征收、缴纳。
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以结付利息的储蓄机构为扣缴义务人，实行代扣代缴。
扣缴义务人在向储户结付利息时，依法代扣代缴税款。
（4）储蓄利息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免税优惠。
对个人取得的教育储蓄利息所得以及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专项储蓄存款或者储蓄专项基金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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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这里的"教育储蓄"是指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指定银行开户、存入规定数额资金、用于教育目的的
专项储蓄。
免征的详细办法，参照《教育储蓄存款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实施办法》。
配套《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
关于印发（教育储蓄存款免征个人所得税实施办法）的通知》第十三条【征收管理】个人所得税的征
收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执行。
注解本条是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适用法律的规定、该条是准用性条款。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属于我国整体税收征管的一部分，国家对此制定了统一规定，即《税收征收
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对其他税种的征收管理一样，应当适用《税
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与《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相比，《个人所得税法》是特别法，其
有一些内容与前者是不同的，这个时候，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适用《个人所得税法》的
规定。
田《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制
定实施条例的授权】国务院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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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个人所得税法:注解与配套》由专业导引：围绕法律文件对相关领域作提纲挈领的说明，重要提示立
法动态及适用重点、难点。
权威注解：由法律专家对重点法条及专业术语进行注解，帮助读者把握立法精神，理解条文含义。
实务应用：根据司法实践提炼疑难问题，运用法律规定及原理进行权威解答。
配套规定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个人所得税自行纳锐申报办法（试行）；对
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收人个所得税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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